关于组织申报 2027 年度广东省外国专家项目的通知

各学院及老师：
根据广东省科技厅《关于组织开展 2027 年度广东省外国专家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粤科函资字〔2026〕539 号）要求，现将校内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项目专题与支持领域
1. 高端外国专家专题：资助15 万元 / 项（后补助），支持国际一流专家开展前沿探索、技术攻关、人才培养等。
2. 外国青年人才专题：资助10 万元 / 项（后补助），支持 45 周岁以下、境外博士的青年人才开展科研合作。
3. 优先领域：人工智能、集成电路、新能源、新材料、量子科技、脑科学与脑机接口等新兴 / 未来产业。
二、核心申报要点
1. 申报单位：我校为省内注册满 2 年独立法人，限报 15 项。
2. 负责人要求：校内全职在岗人员，每人限报 1 项；鼓励外国专家本人担任负责人。
3. 外国专家条件
高端专家：外籍；具备国际奖项 / 院士头衔、境外副高及以上职称、知名企业高管 / 研发负责人；2025.6.1—2026.5.31在粤累计工作≥30 天（不含远程）。
青年人才：外籍、≤45 周岁、境外博士；同期在粤工作≥90 天（不含远程）。
4. 申报限制：每位外国专家限报 1 项；专家无在执行国家外专项目、未获 2025-2026 海外名师资助；负责人无科研失信记录。
三、时间安排
1. 校内材料提交截止：2026 年 6 月 2 日 17:00
2. 省级网上申报：2026 年 5 月 6 日 —6 月 5 日 17:00。
3. 主管部门审核截止：2026 年 6 月 12 日 17:00。
4. 盖章材料上传截止：2026 年 6 月 18 日。
四、材料报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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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处
2026 年 5 月 19 日

